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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学习贯彻《中国共产党党员

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活动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
2月23日，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廉政准则》）正式颁布实施了。它是规范全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。认真学习贯彻《廉政准则》，对于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意识，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；对于形成用制度管权、按制度办事、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；对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，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水平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现就开展学习贯彻《廉政准则》活动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各支部要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好《廉政准则》。要原原本本地通读全文，一字一句地认真领会其精神实质，牢记8个方面“禁止”、52个“不准 ”的具体规定，做到真学、真懂，明确“不能为、不可为”的界限范围，清楚哪些是不能触碰的“高压线”，强化自觉遵守、模范执行《廉政准则》的意识。
二、各支部在组织学好《廉政准则》的基础上，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对照《廉政准则》开展一次认真的自我检查，本着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的态度，自觉纠正不符合《廉政准则》的问题，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，正确对待权力，摆正位置，守住底线，用《廉政准则》规范好从政行为，真正做到为民、务实、清廉。

三、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一次“廉政承诺”活动，由每位党员对照《廉政准则》，结合各自的工作内容，保证不发生“禁止”、“不准”的行为，把《廉政准则》真正落到细处、实处。

四、要按照《廉政准则》规定，讨论制订监督措施，完善监督制度。今后，要将执行《廉政准则》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、述职述廉、个人重大事项报告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、干部考察考核的重要内容和晋升、奖惩的重要条件，作为民主评议党员干部的重要标准，通过年度考评、廉政谈话等方式，切实加强监督检查，促使党员干部正确行使权力、积极履行职责。

各支部开展活动情况及成果要及时向局党总支汇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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